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管理之經費稽核作業要點 

102年 6月 14日第 2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4月 26日第 3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落實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內部控制，確保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研

究成果，特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項研發成果管理之經費稽核，依本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第二條

規定，由校務基金稽核人員組成稽核小組，必要時得諮詢或邀請校外專門技術

機構或人員協同辦理。 

三、 研發成果管理之經費稽核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採定期或不定期方式，或列入

年度稽核計畫內或另行提出個別稽核計畫。 

四、 針對每一個別稽核案件，應事先擬定稽核實施作業計畫，其內容包括： 

（一）稽核目的及工作範圍之確定。前者係依據對受查者相關作業與控制活

動之瞭解與對風險之考量而確定；後者則包括稽核之作業活動項目、

期間、部門及地點等。 

（二）稽核事項相關資料之蒐集。包括前次稽核之工作底稿、前次稽核報告

之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受稽核事項之目標、預算編列與執行情形、

財務資料、重要會議記錄與函件、相關作業規範及人員配置、職掌與

授權等以及其變動情形。 

（三）稽核工作所需資源之決定。包括人員選任及工作指派、時間分配、可

用預算與稽核部門以外資源之使用等，其中應指派具獨立性且有專業

能力之人員負責稽核工作，必要時亦可委託外部專業團體辦理。 

（四）稽核前之溝通及訪談。係針對稽核實施作業計畫之其他內容與受查者

進行溝通，尤其對於受查作業之控制活動及任何重大改變事項，均應

先予瞭解並將溝通結論作成紀錄，但如遇敏感性稽核案件得不事先溝

通。 

（五）稽核重點及日程之確定。前者包括作業流程、控制點及交易事項等，

並係根據稽核目的及所蒐集資料之分析結果而決定；後者則按預定實

施之稽核工作、完成稽核報告等所需時間排定。 

（六）稽核程序之訂定。包括受查事項及相關抽查之方法、範圍及程度等，

其中可採行之方法如觀察、盤點、函證、核對、比較及分析等稽核程

序，而此項程序可於稽核過程中視情況加以修正。 



 

  

五、 執行稽核工作應具備稽核工作底稿，俾供作成稽核報告結論之支持證據，其架

構與內容視個別稽核性質而定，通常包括稽核工作之規劃、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之檢查與評估、稽核程序之執行、資料之蒐集及結論之作成、稽核作業之督導

及複核、稽核結果之追蹤。而此稽核底稿檔案應妥善保管，非經相關權責部門

或人員之核准不得取閱或外借。 

六、 完成稽核作業後應依期限出具稽核報告，其內容可能因稽核事項等之不同而

異，但至少應包括稽核之目的、範圍及結果，而結果可能包括稽核所發現之事

實、評估該事實影響之結論（意見）及用以促進業務權責部門採取相關改善行

動之建議。提出稽核報告前應先與受查者確認，但舞弊稽核不在此限。稽核報

告書應向校務會議提出說明。 

七、 研發成果管理之稽核應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一）運用研發成果收支會計之稽核。 

（二）研發成果運用及產學合作契約簽定情況之稽核。 

（三）研發成果陳報本校情況之稽核。 

八、 上列稽核項目詳如「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制度之經費稽核工作底稿」（附件），本

表應請受稽核單位先行填寫辦理情形，再由稽核人員就查核情形填寫查核結

果，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備查。 

九、 稽核小組應就本期檢查結果，並追蹤上期稽核意見或建議改善事項之執行情

形，擬具稽核意見或建議改進事項，提報校務基金稽核小組後簽請校長核定，

送請各有關單位改善或辦理。 

十、 為充分並客觀執行稽核工作，稽核人員執行業務時，得向各相關單位查閱簿籍、

憑證及其他有關之文件資料，各單位不得隱匿或拒絕之；為確保資訊安全，稽

核人員應遵守相關保密協定。 

十一、稽核人員應本超然獨立之立場行使職務，遇有與本身職務相關之受稽核事項，

應自動迴避行使職權。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管理之經費稽核工作底稿 

稽      核      項      目 執行單位辦理情形 查核結果 備註 

運用研發成果收支會計之稽核 

一、 是否建立相關會計帳目並單獨設帳依各

計畫會計代碼建檔管理 
□是 □否 □不適用 

  

二、 收入款項後是否依契約開立收據並入帳 □是 □否 □不適用 
  

三、 收入是否依合約及本校規定辦理分配 □是 □否 □不適用 
  

四、 是否定期編製研發成果收益經費收支結

算表 
□是 □否 □不適用 

  

五、 是否按月編製會計報告並附相關研發成

果收支明細表 
□是 □否 □不適用 

  

六、 相關之收支憑證、會計帳表單及會計報

告是否如期彙整，並依規定年限妥善管

理及保存   

□是 □否 □不適用 

  

 

 

稽核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地點 受稽核人員 抽查項目 稽核發現 建議 

      

 

稽核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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